《创世记》第17章 教学大纲：割礼之约与以撒的应许

一、 绪论与背景 
· 十三年的神圣沉默： 故事背景设定在亚伯拉罕九十九岁时。从以实玛利出生（第16章结尾）到此刻，神沉默了十三年。以实玛利此时正步入成年，神必须向亚伯拉罕显明，应许的后裔不是以实玛利。
· 
· 文学结构（交替模式）： 本章呈现精美的 AB/A'B' 结构：
· A 亚伯拉罕更名与成为多国之父的应许 (17:1–8)
· B 颁布割礼之律 (17:9–14)
· A' 撒拉更名与多国之母的应许 (17:15–22)
· B' 施行割礼 (17:23–27)
· 
二、 全能的神与亚伯拉罕的新名 (17:1–8) 

· 全能的神 (El Shaddai)： 神以“全能的神”（以勒·沙代）启示自己。这个名字在此时出现极其贴切，唤起了一个意象：神有绝对的超自然大能，能使不孕的躯体生育，并成就他看似不可能的应许。

· 立约的要求（完全人）： 神命令亚伯拉罕：“你当在我面前行，作完全人”。这要求亚伯拉罕将生命的全部定向于神的同在，保持关系的完整与诚实正直（而非毫无罪过）。

· 
· 名字的更改：
· “亚伯兰”意为“尊贵之父”，而神将他的名改为“亚伯拉罕”（多国的父）。神甚至应许“必有君王从你而出”。
· 
· 双重应许的应验： 亚伯拉罕不仅在肉身上成为多国的父，更在属灵上成为一切信之人的父（包括被接枝的外邦人）。

· 永远的约与应许之地： 神宣告这是“永远的约”，并应许作他们世世代代的神，且将迦南全地赐给他们“永远为业”。

三、 立约的记号：割礼 (17:9–14)
· 肉身的记号： 立约完全出于神的主动，但确认约需要人的回应。亚伯拉罕的责任就是让家中所有男丁受割礼。

· 第八天与包含性： 婴孩必须在“生下来第八天”受割礼，这标志着他完成了一个创造周期。割礼不仅限于亲生血脉，也延伸到“家里生的”和“用钱买的”奴仆，将他们一同纳入这忠信的立约群体中。

· 违约的刑罚： 任何不受割礼的男子，等于“背了我的约”，其刑罚是“必从民中剪除”——被从立约群体的生命与祝福中切断。

四、 撒拉的新名与亚伯拉罕的喜笑 (17:15–22) 
· 撒莱变撒拉： 神将她的名改为“撒拉”，意为“公主”。神宣告要赐福给她，使她作“多国之母；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”。这是神的计划——有了公主，才会有君王。

· 亚伯拉罕的笑： 听到这惊人的宣告，亚伯拉罕俯伏在地，“心里说：‘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撒拉已经九十岁了，还能生养吗？’”然后他向神恳求：“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就够了！”。亚伯拉罕的笑并非完全不信，而是他的信心被推到了难以置信的极限。

· 命名“以撒”与恩典的坚持： 神没有责备他，反而宣告他未来的儿子要叫“以撒”（意为“他笑”）。这名字不仅是对他们曾有怀疑的提醒，更是神超自然恩典带来喜乐的记号。

· 对以实玛利的看顾： 神充满怜悯地保证，也会赐福以实玛利，使他生“十二个族长”，成为大国；但神重申，那永远的约是“与以撒坚定”的。

五、 立即的顺服与新约的成全 (17:23–27 & 神学反思) 

· 立即的顺服： “就在那日”，九十九岁的亚伯拉罕、十三岁的以实玛利，以及家中所有的男丁，都受了割礼。这一顺服的举动构成了本幕的高潮，证明了亚伯拉罕是神忠信的立约伙伴。

· 割礼的神学与新约应用（应用与总结）：
· 内心的割礼： 肉身的割礼象征着一种属灵的实在。在整个救恩历史中，神清楚表明，唯有“内心受割礼”（心被神改变、归神为圣）才能满足约的条件（申 10:16；耶 4:4）。

· 基督所行的割礼： 在新约中，肉身的割礼被洗礼所取代。保罗在《歌罗西书》2:11-14指出，信徒受的是“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”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了终极的切除与流血，启动了新约，使我们得以借着信领受罪的赦免。

· 属灵的后裔： 如今，受不受肉身的割礼不再重要，要紧的是借着信心作新造的人，与基督联合，成为亚伯拉罕真正的属灵后裔。

